
 

 

昆山昆开国际会展中心有限公司进馆作业 

搭建商安全承诺书 

 

为了确保昆山昆开国际会展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会展中心）的公共设施的安全和施工安全，

维护会展中心宁静、安全和环境整洁，本施工单位在会展中心展馆内进行装修或搭建、撤展工作时，

承诺严格遵守下列规定： 

一、本施工单位进馆施工前已经仔细阅读会展中心提供的《昆山国际会展中心展馆手册》、《昆山国际

会展中心搭建商服务手册》、《昆山国际会展中心服务及租赁价格表》、《昆山国际会展中心设备进

场预案》、《昆山国际会展中心消防、用火、用电制度》、《昆山国际会展中心营运规范》等资料。 

    1.会展中心任何区域禁止使用空飘。南广场正门口、接待大厅门口至前进路区域禁止使用拱门。 

2.展馆内南、北侧离柱面消防通道距离必须大于等于 1.2米。 

3.会展中心钢结构禁止悬挂重物。对于展览会渲染气氛的轻质吊旗悬挂，需要在钢结构上做防护，

防止钢结构表面防火漆受损。 

4.会展中心馆内货运坡道设计活荷载 2吨/平方米，车货总重 30吨。超重车辆禁止上会展中心二

层平台。 

5.撤展时请将展馆内、外所有的木块、KT 板、写真、地毯、喷绘布、固定桁架的沙袋或石块等

大垃圾全部带离展馆。若撤展现场大垃圾未清理干净，本施工单位将承担相应清理费。 

二、为加强会展中心展馆内现场作业安全管理，提高进馆作业单位自身安全意识和防护责任，维护展

馆和社会公共安全，本单位在进入会展中心展馆进行作业时，作为进馆作业区域安全责任单位，

自愿对本单位进馆作业时所造成的全部安全责任事故及其全部后果承担全部经济和法律责任，并

作出如下郑重承诺： 

本单位指定           先生/小姐，联系方式                   ， 为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在昆山国际会展中心，展位地点：        馆，展位号：             

展位名称：                                        展位作业现场区域内安全管理责任

人，负责本单位在会展中心作业现场的安全检查、安全监督、落实整改等安全施工管理工作。 

三、作业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和地方关于消防安全和施工安全管理的各项法律法规，严格遵守会展中

心关于施工消防安全和展位搭建安全的各项规定，自觉接受和服从公安机关、消防部门及会展中

心安全检查和监督，对公安机关、消防部门及会展中心提出的整改要求，及时落实。 

四、负责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生产培训教育，施工人员要持有上岗证，进场施工时必须佩戴安全帽，

在 2米以上高度作业时必须佩戴安全带，4米以上高度作业必须在脚手架下面至少配备一名安全

监督员，督促施工人员遵守施工安全操作规程，按照规定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和消防措施。 

五、严格按照会展中心关于展馆内、外的各项操作和使用规定作业，自觉服从会展中心工作人员对施

工过程的检查和监督；严格遵守会展中心的各项安全、防火管理制度，如有违反本单位愿意承担

全部责任以及因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六、高空作业时，施工人员必须具备登高作业许可证或相应的资格证书，同时在高空作业下面配备相



 

应安全监督员监督现场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并安全施工；现场作业所使用的设备、工具必须满足安

全施工要求；根据作业现场情况，在作业现场配备足够数量的消防器材。如发生问题，本施工单

位将承担一切责任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七、严格对施工图纸进行审核，并按照作业设计施工图纸的要求规范施工，确保施工展位结构安全、

稳固；禁止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施工材料和设施；施工过程中，所采用的施工材料符合展馆消防

和结构安全要求；正确评估作业工程用电负荷，并采取与之匹配的电气开关、线缆容量，禁止使

用单股裸线接电，在线与线之间的连接点需使用压线帽或接线帽做安全防护，以保证所作业工程

用电安全。 

八、施工期间保持展馆内、外建筑、结构、设施设备、配件的清洁、完好。如有损坏或污染，本施工

单位将由会展中心评估损失后对其进行赔偿或修复。 

九．严格执行防火、防爆制度，展馆内禁止吸烟。严禁将易燃、易爆物品（如油漆、香蕉水、汽油、

二钾苯等）带进展馆；严禁在展馆内动用明火、使用电焊和焊接。 

十、严格执行有关施工安装规程，所有装修、装饰搭建材料（包括地毯）采用不燃或难燃材料，并采

取防火、隔热措施。 

十一、严禁在消防通道内堆放物品，确保馆内消防通道、安全通道及公共走道的畅通。 

十二、在施工过程中，严禁出现影响建筑结构和使用安全的行为。 

十三、禁止施工人员私自承接与本摊位搭建无关的工作及擅自在场内揽活。 

十四、禁止将摊位搭建或拆除工作转包给私人、个体或无法人资格或相关资质的单位实施施工。 

十五、在施工作业期间如出现各种消防、治安及其它意外事故，应在第一时间通知会展中心现场管理

人员，并有义务先行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防止事故进一步扩大。 

十六、进馆作业期间，会展中心管理人员如发现作业人员偷盗、损坏会展中心财物、擅自进入或破坏

会展中心设置的封闭区域等违反会展中心管理规定的行为，会展中心有权视情况严重程度，采

取警告、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等措施、并保留根据进馆作业单位安全事故备案情况，取消发生安

全事故作业单位今后进入会展中心施工资格的权利。 

以上承诺如有违反而引起一起后果，本单位自愿接受公安机关、消防部门、主办单位、会展

中心给予的处罚，并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进馆作业单位（盖章）：                          

             

进馆指定安全管理责任人（签名）：                

              

日    期：          年      月     日  

 特别说明： 

 承诺书盖章（手印）和签字有效； 

 展会布/撤展时进馆作业单位名称应与展会主（承）办单位提供的展位地点、展位编号、参

展商名称一致； 

 本承诺适用于主场承建单位和特装展位承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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